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关于向案外人发放执行案款的公示

 

        为进一步加强案款管理，推进案款发放公开透明，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以及《河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执行案款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现将拟向被执
行人、案外人发放的案款，公示如下：

序号 案号 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 案外人
拟发放金额

发放事由
案件承办人
及联系电话（元）

(2015)山执字第01174号 牛宝肖 王智冲 董新喜 6000
留取生活费，因被执行人银

行账户均被冻结，依申请发

放董新喜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18)豫0811执恢318号 秦鹏 郭元虎 秦友全 1200 申请人为植物人，依申请发

放秦友全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22)豫0811执1736号 刘冬梅 毛四瑜 李佳恒 2100
留取生活费，因被执行人银

行账户均被冻结，依申请发

放李佳恒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24)豫0811执157号
焦作市山阳区新

城街道办事处柳

庄村民委员会

王东红 王雅雯 700
留取生活费，因被执行人银

行账户均被冻结，依申请发

放王雅雯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8 (2024)豫0811执2419号 姜艳芳 姜德芳 姜明君 11200
留取生活费，因被执行人银

行账户均被冻结，依申请发

放姜明君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24)豫0811执恢416号 河南亿祥置业有

限公司
张艳军 乔学义 770228.12 依申请发放债权人姜明君账

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24)豫0811执恢416号 河南亿祥置业有

限公司
张艳军 柳霞 152821.53 依申请发放债权人柳霞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24)豫0811执恢416号 河南亿祥置业有

限公司
张艳军 柳静 41897.87 依申请发放债权人柳静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24)豫0811执恢417号 柳霞 张艳军 柳静 43346.92 依申请发放债权人柳静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25）豫0811执1818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

张景景 原雨林 144000
留取生活费，因被执行人银

行账户均被冻结，依申请发

放原雨林账户

陈泓宇

19839122559



1 （2025）豫0811执1918号 - 郎王胜楠 史祥 355.46 退赔款依法退赔被害人
王静

19839122870

3 （2025）豫0811执1918号 - 郎王胜楠 贾艳芳 1846.75 退赔款依法退赔被害人
王静

19839122870

4 （2025）豫0811执1918号 - 郎王胜楠 张晓华 248.35 退赔款依法退赔被害人
王静

19839122870

5 （2025）豫0811执1918号 - 郎王胜楠 张应文 262.48 退赔款依法退赔被害人
王静

19839122870

6 （2025）豫0811执1918号 - 郎王胜楠 郝金金 213.04 退赔款依法退赔被害人
王静

19839122870

7 （2025）豫0811执1918号 - 郎王胜楠 毋金龙 1989.16 退赔款依法退赔被害人
王静

19839122870

14 （2025）豫0811执1918号 - 郎王胜楠

北京国投金华投

资有限公司福建

分公司

202492.79 退赔款依法发放抵押款
王静

19839122870

（2025）豫0811执1918号 - 郎王胜楠 李冲锋 426.08 退赔款依法退赔被害人
王静

19839122870

（2025）豫0811执1918号 - 郎王胜楠 贺勇 3587.56 退赔款依法退赔被害人
王静

19839122870

（2025）豫0811执1918号 - 郎王胜楠 胡永亮 2841.33 退赔款依法退赔被害人
王静

19839122870

（2025）豫0811执2012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

苏冬冬 薛建敏 12606.36

被执行人房产拍卖后，买受

人垫付应由原房主承担的开

锁费，依法将相关费用，退
至买受人账户

王静

19839122870

2 （2025）豫0811执2145号 张皓然 张瑞琪
焦作市解放区人

民法院
345815.5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依法

提取

王静

19839122870

（2025）豫0811执2457号 郭先凤 苗磊 唐河县人民法院 4315.19 唐河县人民法院依法提取
白云龙

19839121706

（2025）豫0811执2457号 郭先凤 苗磊 唐河县人民法院 432.14 唐河县人民法院依法提取
白云龙

19839121706



（2025）豫0811执2551号
焦作建明商砼有

限公司山阳区分

公司

王海涛、河南麟

昌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王盼盼 140017.1 公司账户超期未验证依申请

发放王盼盼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25）豫0811执2551号
焦作建明商砼有

限公司山阳区分

公司

王海涛、河南麟

昌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修武县人民法院 309982.9 修武县人民法院依法提取
张军

19839121110

（2025）豫0811执2602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

牛现红

焦作市公正法拍

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2078 法拍服务费
张红光

19839122778

（2025）豫0811执2721号 姜稳娜 何静 张慢林 3000
留取生活费，因被执行人银

行账户均被冻结，依申请发

放张慢林账户

王静

19839122870

（2025）豫0811执3328号 姬喜欢
焦作市坤盛矿山
机械有限公司、

曹培良

姬小芳 129713 申请人无银行卡依申请发放

姬小芳账户

陈泓宇

19839122559

（2025）豫0811执恢20号 焦作市泽华物资

有限公司

刘奎良、冯全明

、刘芳梅、郑金
堂、焦作市润恒

置业有限公司、

姬广通

王凯宁 12939 公司销户依申请发放王凯宁

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25）豫0811执恢20号 焦作市泽华物资

有限公司

刘奎良、冯全明
、刘芳梅、郑金

堂、焦作市润恒

置业有限公司、
姬广通

王凯宁 2205 公司销户依申请发放王凯宁

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25）豫0811执恢210
号

焦作碧御置业有

限公司
刘芳

焦作市公正法拍

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3900 法拍服务费
张军

19839121110

（2025）豫0811执恢210
号

焦作碧御置业有

限公司
刘芳

河南鑫万佳房地

产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

2681 评估费
张军

19839121110

13 （2025）豫0811执恢211
号

焦作铭晟砼业有

限公司

焦作碧御置业有

限公司

焦作市公正法拍

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117 法拍服务费
张军

19839121110

（2025）豫0811执恢211
号

焦作铭晟砼业有

限公司

焦作碧御置业有

限公司

焦作市公正法拍

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112 法拍服务费
张军

19839121110

10 （2025）豫0811执恢398
号

赵景旦、赵桂兰 彭小亮

焦作市华辰二手

车鉴定评估有限

公司

2000 评估费
张军

19839121110

11 （2025）豫0811执恢588
号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

李永亮
焦作市公正法拍
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883 法拍服务费
张军

19839121110

12 （2025）豫0811执恢588
号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

李永亮
河南鑫万佳房地
产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

1500 评估费
张军

19839121110



（2025）豫0811执恢588
号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

李永亮 安小红 1766.17

被执行人房产拍卖后，买受

人垫付应由原房主承担的开

锁费，依法将相关费用，退
至买受人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25）豫0811执恢589
号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

刘海军
郑州和而美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000 法拍服务费

张军

19839121110

（2025）豫0811执恢703
号

焦作解放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工业路支行

赵晓国 赵凤梅 3500
留取生活费，因被执行人银

行账户均被冻结，依申请发

放赵凤梅账户

张军

19839121110

（2026）豫0811执119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焦作分行
苏灵俐 苏荣 10000

留取生活费，因被执行人银

行账户均被冻结，依申请发

放苏荣账户

岳梦煊

19839121689

（2026）豫0811执247号 王鑫媛、王意博 宋清芬 王亚风 20000 申请人为未成年依申请发放

王亚风账户

岳梦煊

19839121689

（2026）豫0811执326号 杨炆杰 李素君 杨建林 12406.87 申请人为未成年依申请发放

杨建林账户

岳梦煊

19839121689

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应当于公示发出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并附
证据材料，由本院审查处理。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被驳回的，本院将按照执行
案款管理的相关规定发放上述款项。

      监督电话：0391-8395079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